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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抗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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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中世纪大学教师需要与教权、皇权、市政当局、托钵僧教师和学生进行抗争，这些抗争方式包括寻求保护、

辩护、示威、上诉、制定章程、罢教、遣散大学、迁校、械 斗 等。 “为 学 术 而 抗 争”是 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职 业 的 写 照。

中世纪大学教师借助自身的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，通过依学理和以法理的形式进行合理、合法性抗争。中世纪大学教

师的抗争卓有成效，获得了潜心教书、埋首写作的各种特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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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。“信仰一方面否定了不

信或无 信，另 一 方 面 也 排 除 了 迷 信 或 误 信。作 为

‘持之为真’，信仰是将上帝当作至善的真理，并努

力按照此 真 理 来 实 现 自 己 的 生 活。”［１］１２４中 世 纪 大

学教师的信仰表现为孜孜不倦地诠释上帝的全知全

能，并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传播上帝的智慧。“为

信仰而学术”是中世纪大学教师职业的内在写照。
但中世纪大 学 教 师 写 作 和 教 学 的 生 活 不 仅 受 到 教

权、俗权等外部力量的干扰，也受到同行、学生等

内部力量 的 干 扰。为 了 心 无 旁 骛 地 进 行 写 作 和 教

学，中世纪大学教师不得不同上述各种力量斡旋。
“为学术而抗争”是中世纪大学教师职业的外在写

照。一部中世纪大学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中世纪大学

教师抗争史。“抗争”是中世纪大学教师的生存之

道。本文以抗争对象为经线，以抗争的原因、类型

和结果为纬线，进一步提示中世纪大学教师抗争的

内在意蕴。

一、与教权抗争

中世纪 （约４７６年———１４５３年）大 学 是 宗 教

色彩浓厚的机构，大多依附于教堂和修道院。教会

特别看重大学教师，一方面依靠大学教师构建信仰

体系，并以此保持神学的最高地位；另一方面从大

学教师中遴选神职人员。巴黎大主教１２８６年曾对

巴黎大学教师说：“今天我们所处的职位，明天将

属于你 们。”［２］６５为 此，教 权 开 始 干 涉 大 学 教 师 职

业：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教权具有授予和剥夺教

师的执教权及其伴生权的宗教特权，且掌管新教师

的就职礼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教权有不成文的

规定：新教师要获得执教权，需向教权支付一定的

费用。这些敲诈勒索行为使收入甚微的教师苦不堪

言。（３）在学术活动方面，教权不仅拥有教学内容

和考试内容的审核权，还拥有学位授予审核权。例

如，１３２７年切克·阿斯科利 （Ｃｈｕｃｋ　Ａｓｃｏｌｉ）因讲

授 “巫术”或 “唯物主义宿命论”而被教权送上火

刑柱。［３］６６ （４）在学术管理方面，教权不仅控制着

大学的行政权，主教任命大学主事；而且控制着立

法权，有权决定大学内部章程的制定，有权自行颁

布训令或规章；此外教会还控制着司法权，主事有

权将违规教师逐出教会或者关进监狱。
面对教权对学术职业的干涉，中世纪大学教师

模仿手工业者行会的形式，以群体力量奋起抗争。
抗争有如下形式。

１．回避敏感的教学内容。中世纪大学 教 师 尽

量减少与教权的冲突。例如，教皇下令禁止讲授亚

里士多德学说，但以布兰蒂亚的西格尔 （Ｓｉｇｅｒ　ｄｅ
Ｂｒａｎｔｉｌ）为代表的巴黎大学教师回避敏感内容，从

哲学视角 讲 解 神 学 问 题，积 极 宣 传 亚 里 士 多 德 学

说。［４］９９

２．示威。１２５８年亨利主教反对牛津大学将不

４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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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文的习俗修订为成文条例后，牛津大学教师拒绝

参加教会组织的会议，以示抗议。［５］７１

３．辩护。１２８１年巴黎大学教师不满主事滥用

职权，进行 辩 护，教 皇 英 诺 森 三 世 （ＩｎｎｏｃｅｎｔⅢ）
下令限制主事的权力。［６］８８－８９

４．上诉。大学教师在忍无可 忍 的 情 况 下，教

师行会选出代表， “带 上 他 们 的 陈 辞 和 满 腔 愤 怒，
历经数月，来到教廷所在地，向教皇或主教告发主

事”。［６］１１９

５．制定章程，划清 教 权 与 大 学 的 关 系。１２１５
年巴黎大学章程规定：大学有权审判被告、规定学

术服装、安排讲座与辩论的内容。［７］２３－２４

６．停止布道。１２５５年巴黎大学与教会发生纷

争，大学教师停止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，导致巴黎

的布道 “陷入彻底的沉寂状态”。［７］７３－７４

７．罢教。１２３１年因巴黎主教失职未能保护巴

黎大学师生，导致巴黎大学师生被国王军队杀害。
巴黎大学教师决定罢教，以此抗议教权和皇权的相

互勾结。

８．遣散大学。１２２８年巴黎大学教师行会因不

满主事未能及时处理师生被当地市民残害的事件，
做出遣散大学６年的决议。［８］３７

９．迁校。１２３８年牛津大学教师与教皇特使发

生冲突。牛津大学教师决定停止办学，并迁往北安

普顿与索尔兹伯里重新办学。［５］５２

１０．械斗。１４１１年 因 抗 议 坎 特 伯 雷 大 主 教 越

权巡视并要牛津大学负责人前往圣玛利亚大教堂觐

见的决议，牛津大学教师与大主教代表团发生流血

冲突。［５］８２

通过 抗 争，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获 得 如 下 特 权：
（１）在学术 资 格 方 面，大 学 教 师 获 得 主 持 “就 职

礼”的权利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教会每年会向

大学教师提供一定的薪俸和津贴，教会对大学的资

助被称为 “教产补 助”。教 会 特 别 是 教 皇，把 资 助

神学院与文学院的教师当作自己的责任。（３）在学

术活动方面，首先，教师有权安排讲座与辩论的内

容。其次，大学教师有自由讲学、罢教和迁校的权

利。再次，大学教师具有课程设置的自 由，例 如，

１２５４年巴黎大 学 课 程 中，出 现 了 被 教 会 禁 止 的 亚

里士多德的著作。（４）在学术管理方面，第一，主

事不能私 自 囚 禁 大 学 教 师，也 不 得 对 大 学 教 师 罚

款。第二，大学教师享有教会的赦免权和审判豁免

权。第三，大学教师逐渐从教皇那里获得教师资格

审查和独立颁发毕业证、学位证的权力。第四，大

学教师有权自主制定章程治理大学。第五，在没有

获得教会许可的情况下，主事不许开除大学教师的

教籍。

二、与皇权抗争

早期的 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只 臣 服 于 教 权，但 到

１４世纪，皇权越 来 越 多 地 干 预 大 学。一 方 面，干

预大学可 以 削 弱 教 皇 对 世 俗 事 务 的 干 涉；另 一 方

面，干预大 学 为 皇 权 培 养 一 批 忠 心 的 知 识 精 英 阶

层。皇权干预大学教师职业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

面：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教师执教和就职资格需

得到皇 帝 许 可。如 年 腓 特 烈 二 世 （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　ＩＩ）
颁布敕令，只有获得皇帝许可证才能到萨莱诺大学

执教。［８］６０－６１ 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皇权开始向大

学教师收取赋税。例如，查理八世 （Ｃｈａｒｌｅｓ　ＶＩＩＩ）
下令巴黎大学教师缴纳什一税、遗产税以及各种杂

税。［６］２２０－２２１ （３）在学术活动方面，皇权干涉大学

的内部教学，例如路易十一世 （Ｌｏｕｉｓ　ＸＩ）下令禁

止巴黎大学教师讲授唯名论。 （４）在 学 术 管 理 方

面，皇权开始控制大学的行政权，例如路易十一世

规定，主事选举现场必须有王室官员出席。皇权还

控制着司法权，例如查理七世 （Ｃｈａｒｌｅｓ　ＶＩＩ）宣布

收回巴黎大学独立司法审判权。［７］９７

面对皇权的责难，大学教师认为大学是教皇授

予特权管理的机构。皇权却宣称，国王才是大学的

最高统治者，大学教师的诸种特权皆源于皇权，国

王既能给予也能收回。大学只有在服从皇权统治，
才能享受到皇权赋予的特权。这激怒了大学教师，
他们开始与皇权展开抗争。

１．寻求教皇保护。大学教师积极寻求 教 皇 的

庇护是对抗王权的有效方式，例如罗马教皇英诺森

三世授予巴黎大学教师特权，明确承认巴黎大学教

师具有世俗当局的司法豁免权。［２］２３

２．辩护。１２２８年巴黎大学师生与市民发生冲

突，许多无辜学生惨死街头。巴黎大学教师与国王

特使据理力争，最终维护了自己的权益。［７］３７－４０

３．示威。路易十二 世 （Ｌｏｕｉｓ　ＸＩＩ）下 令 限 制

大学特权，这引起巴黎大学教师的强烈不满，他们

在巴黎大学各处及其他大街张贴告示，并挥舞旗帜

抗议。［７］９７－１００

４．上诉。１２８８年国王特使肆意侵占牛津大学

用地，并 侵 犯 校 长 职 权。牛 津 大 学 教 师 向 国 王 上

诉，最终牛津大学的权利得到维护。［５］５６－５７

５．制定章程，划清皇权与大 学 的 关 系。例 如

５９



１２６４年费拉拉 大 学 制 定 章 程，规 定 大 学 教 师 免 除

各种巡查和放哨的义务，并且法律、医学和文学博

士拥有兵役豁免权。［８］１４５－１４６

６．罢教。１４０４年巴黎大学师生被国王仆从屠

杀 后，愤 怒 的 巴 黎 大 学 教 师 开 始 罢 教 达６周 之

久。［５］２５０

７．遣散大学。１２０９年巴黎大学师生被指控犯

操纵财政和非法敛财等罪名。面对莫名的指控和惩

罚，大学教师行会遣散巴黎大学长达两年。［７］９８－９９

８．迁校。１２０９年因抗议英王下令处死３名牛

津大学学生，近３０００名师生迁往剑桥建校。［８］１１４

９．械斗。１２６３年亨利三世派兵围困北安普顿

大 学，北 安 普 顿 大 学 师 生 拿 起 武 器 顽 强 抵

抗。［５］５２－５３

通过 抗 争，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获 得 如 下 特 权：
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教师资格审核开始由教师负

责，大学逐步获得了颁发执教许可证和主持就职礼

的权力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首先教师的收入和

私人财产免于被执法机构没收。其次，国王保障教

师薪俸，路 易 九 世 （Ｌｏｕｉｓ　ＩＸ）曾 要 求 雷 蒙 伯 爵

（Ｅａｒｌ　Ｒａｙｍｏｎｄ）每年向图卢兹大学的十四个教席

教授 提 供４００马 克 的 薪 俸，连 续 提 供１０年。［９］

（３）在学术活动方面，大学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和研

究。菲特 烈 一 世 （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　Ｉ）颁 布 法 令，确 认

“科学知识具有无上的价值”，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

研应受 到 法 律 的 保 护。［１０］８６ （４）在 学 术 管 理 方 面，
大学教师获得诸多特权。以巴黎大学为例：首先，
大学教师可免于世俗司法机关的拘捕；其次，巴黎

市民必须宣誓尊重大学教师特权，不能无故迫害大

学教师；最后，袭击大学教师的人不得通过服兵役

或做苦役的方式免于囚禁。［７］１５－１６

三、与市政当局抗争

中世纪大学由教权或皇权创建，但大学的管理

和运行离不开市政当局的支持。市政当局加强与大

学的联系，一方面希望大学为他们培养更多受过教

育的官员，另一方面希望大学带动城镇经济发展。
为了达到 该 目 的，市 政 当 局 开 始 干 预 大 学 教 师 职

业：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市政当局规定，凡不效

忠本市的教师不允许执教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
政府对受俸教师享有任命权以及教席管理权，市政

当局趁机掌握大学实际控制权。（３）在学术活动方

面，市政当局设法阻止教师迁往其他城市讲学，这

违背了菲特烈一世颁布的 《安全居住法》，即大学

教师可以自由地从一城市到另一城市从教的法规。
这令大学教师倍感气愤。（４）在学术管理方面，市

政当局害怕教师行会的壮大，因此尽可能限制大学

教师的权力，力图将这些权力转移到自身。例如，

１２１１年博洛尼 亚 市 颁 布 法 令，禁 止 大 学 教 师 组 建

学术共同体。［１０］９３

面对市 政 当 局 粗 暴 的 干 涉，大 学 教 师 积 极 抗

争，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。

１．寻求教权保护。大学教师与市政当 局 之 间

的矛盾，大部分由教权解决。例如英诺森三世力劝

博洛尼亚市政当局收回禁止教师离开博洛尼亚的命

令，并谴责限制学术自由的规定。［１０］９４

２．寻求皇权保护。１３５４年牛津大学师生与市

民发 生 冲 突，几 名 师 生 奋 力 突 围 向 爱 德 华 三 世

（Ｅｄｗａｒｄ　ＩＩＩ）求 救，爱 德 华 三 世 派 军 镇 压 暴 民，
责令市长道歉并缴付罚金。［８］１５０

３．辩护。为了防止大学教师 流 失，博 洛 尼 亚

市政当局强迫教师宣誓不去博洛尼亚之外的大学执

教。博洛尼亚大学教师与市政当局进行有理有据的

辩论，最终市政当局宣布废除此项规定。［３］１２０

４．示威。为抗议市政当局要求大学教 师 宣 誓

效忠博洛尼亚的规定，博洛尼亚大学教师到市政大

楼前游行示威，抗议市政当局的非法行为。［３］１２１

５．上诉。１２００年巴黎大学多名学生被市长卫

兵 杀 害，巴 黎 大 学 教 师 向 法 国 国 王 腓 力 二 世

（Ｐｈｉｌｉｐｐｅ　ＩＩ）上 诉，最 终 市 长 等 人 被 绳 之 以

法。［１１］１７０－１７１

６．制定章程，划 清 大 学 与 市 政 当 局 的 关 系。

１４３２年博洛尼 亚 大 学 制 定 章 程，规 定 未 经 大 学 许

可，市政当局不得私自审判教师。［３］１２５－１２７

７．罢教。１２９８年牛津市长率兵将牛津大学包

围，师生死伤惨重。为抗议市长的暴行，牛津大学

教师开始停止授课。［５］５９－６０

８．遣散大学。为抗议巴黎市长带兵屠杀学生，

１２２８年巴黎大 学 教 师 行 会 决 定 遣 散 巴 黎 大 学，直

至正义得到伸张。［４］１１４－１１５

９．迁校。１２２９年巴黎大学教师见巴黎市政当

局继续残害师生，将巴黎大学迁至奥尔良达两年之

久，直到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。

１０．械斗。１３５４年牛津大学与市民发生冲突，
牛津大学师生拿起武器奋力抵抗。

通过 抗 争，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获 得 如 下 特 权：
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大学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执

教而无需经过市政当局的核准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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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市政当 局 保 证 向 大 学 教 师 提 供 优 惠 的 屋 舍 租

赁，并为 大 学 教 师 提 供 薪 俸。例 如，１３８１年 多 达

２３名博洛尼亚大学教师接受博洛尼亚市政当局１００
里布到６２９里 布 不 等 的 薪 俸。［３］１４７ （３）在 学 术 活

动方面，大 学 教 师 可 以 自 由 讲 学 不 受 市 政 当 局 干

扰。（４）在学术管理方面，市政当局要遵守大学章

程且不得干涉大学内部事务。大学拥有独立司法和

裁决权，未经大学许可，市政当局不得私自逮捕教

师。

四、与托钵僧教师抗争

中世纪大学教师内部也有冲突，最为明显的是

托钵僧教师与世俗教师的冲突。托钵僧进入大学，
一方面是教会的鼓励和支持；另一方面，托钵僧希

望在大学培养更多的信徒。托钵僧教师给世俗教师

治理大学带来了诸多混乱：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
托钵僧没有获得学位就进入大学执教并讲授神学。
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托钵僧教师不要求学生交学

费，但强制学生过修士生活。这违反了按课时收费

的规定，同时也给大学教师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。
（３）在学术活动方 面，从１３世 纪 开 始，托 钵 僧 教

师盲目反对科学，认为科学是守贫和禁欲的障碍，
鼓动教会干涉世俗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。（４）在

学术管理方面，托钵僧教师无视大学章程，私自设

立新教席，且在大学教师罢教的情况下继续授课。
面对托钵僧教师的蛮横行为，世俗教师奋起抗

争，以维护教师行会的团结与清名。

１．寻求教权保护。巴黎大学世俗教师 在 面 对

托 钵 僧 教 师 的 叨 扰 时，经 常 寻 求 英 诺 森 四 世

（ＩｎｎｏｃｅｎｔⅣ）的保护。

２．寻求皇权保护。如牛津大学获得爱 德 华 三

世 （Ｅｄｗａｒｄ　ＩＩＩ）的律令，该律令规定托钵僧教师

要无条件顺从牛津大学章程。

３．寻求市政当局保护。为了抗议托钵 僧 教 师

强制学生过修士生活的行为，牛津大学教师在市政

法庭上慷慨陈辞，并得到市政当局的支持。

４．辩护。托钵僧教师不遵守巴黎大学 章 程 私

自设立教席，世俗教师不断地谴责这种无理行为。

５．示威。教皇 亚 历 山 大 四 世 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Ⅳ）
颁布诏令给予托钵僧教师许多特权后，巴黎大学世

俗教师行会团结一致，共同抵抗，导致诏令并没有

落到实处。［７］７３－７４

６．上诉。１２５２年巴黎大学三名托钵僧教师不

理会罢教 决 议 继 续 上 课。世 俗 教 师 上 诉 路 易 九 世

（Ｌｏｕｉｓ　ＩＸ），最后这三名违令的托钵僧教师被逐出

巴黎大学。［７］６６

７．制定章程。巴黎大学世俗教师在１２５１年制

定了神学院章程。该章程规定没有神学学位的宗教

人士皆不能在神学院从教。

８．罢教和停止布道。在和托钵僧教师斗争中，
巴黎大学世俗教师在没得到教会或国王支持的情况

下，通过罢教和停止布道等形式，向托钵僧教师施

压。

９．遣散大学。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恢复 被 开 除

的托钵僧教师的教职。面对教皇的干预，巴黎大学

世俗教师行会宣布巴黎大学自动解散。［７］６９－７１

１０．械斗。巴黎大学世俗教师非常憎恶托钵僧

教师，经常会用石块、拳脚、棍棒，甚至动用弓箭

来问候这些 “可怜的家伙”。［７］７４

１１．开除教 职。１２５３年 托 钵 僧 教 师 违 反 巴 黎

大学罢教决议，巴黎大学解除了这些托钵僧教师的

教职。［７］６８

通过抗 争，中 世 纪 大 学 世 俗 教 师 获 得 如 下 特

权：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世俗教师逐渐掌握学位

证书和教职的授予权，托钵僧必须有学位才能进入

大学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世俗教师获得了教会

的教产补助。（３）在学术活动方面，文学院规定不

招收托钵僧。在神学院，托钵僧教师的讲座独立进

行，且不能干预世俗教师的讲座内容。（４）在学术

管理方面，不 遵 守 大 学 章 程 的 托 钵 僧 教 师 将 被 开

除。同时，托 钵 僧 教 师 已 无 法 影 响 大 学 章 程 的 制

定。以牛津大学为例，两个以上系科联合提议，再

加上多数 非 行 政 人 员 的 首 肯，就 是 永 久 性 规 章 条

例。［５］４１这无疑削弱了托钵僧教师对抗世俗教师力

量，因为 托 钵 僧 教 师 只 在 神 学 院 任 教，且 数 量 较

少，难以有提议新章程的机会。

五、与学生抗争

在中世纪大学，尤其在 “学生大学”，学 生 的

权力很大。首先，他们有自己的行会。其次，他们

很富裕，要么家族有权有势，要么得到教会资助。
再次，无论是教权还是皇权，都极力笼络他们，好

让他们为自己服务。中世纪大学教师与学生经常发

生矛盾：（１）在学术资格方面，学生行会具有审定

学术资格的权利。只有学生行会认可的教师，才有

资格进入课堂教学。（２）在学术报酬方面，大学教

师的酬金多少由学生行会制定。为了提高酬金，大

学教师不得不与学生行会讨价还价。尽管大学教师

７９



尽职尽责，但学生还是常常拖欠酬金。（３）在学术

活动方面，学生行会一方面规定教学内容，另一方

面委任学生监督教师教学行为。（４）在学术管理方

面，学生有权决定教师的选聘、学费的数额、学习

的年限、授课的时数等。教师没有自主安排休假时

间的权力，教师如要请假，必须缴纳一笔资金，以

此作为按时归来的保证；一节课不能吸引五个学生

的教师将被解雇。［１２］１５

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，大学教师不得不与

学生进行抗争。

１．寻求教权保护。巴黎大学章程明确 规 定 学

生不准带弓箭上课，可是屡禁不止。大学教师只得

寻求教皇保护。教 皇 格 里 高 利 九 世 （Ｇｒｅｇｏｒｙ　ＩＸ）
颁 布 了 诏 书，规 定 学 生 不 得 携 带 武 器 进 入 课

堂。［１２］３９

２．寻求皇权保护。教师面对学生的盘 剥 向 国

王求助，国王往往为教师伸出援助之手。

３．寻求市政当局保护。为了改变依赖 学 生 学

费的状况，博洛尼亚大学教师不断向市政当局寻求

帮助，市政当局确立教师薪俸制度。［８］２２９

４．辩护。教师行会往往通过与学生行 会 进 行

艰苦的谈判，以此获得更多的教席和薪水。

５．上诉。若学生不能改过自 新，教 师 就 会 向

主事上诉，主事就会将这些学生逐出校门。

６．示威。学生行会为了防止 教 师 出 走，常 常

扣押教师的薪金，这引起了大学教师的不满，一些

教师扬言要罢课。［３］１４６

７．制定章程规范和约束学生的行为。如 博 洛

尼亚大学章程规定：学生必须按时上课，如有迟到

早退、逃课旷课的行为，将被处以罚款。［７］１４１－１４２

８．罢教。教师采取罢教的方式维护自 己 的 权

威。 著 名 法 学 家 德 纳 里 斯 的 奥 多 弗 雷 德

（Ｏｄｏｆｒｅｄｕｓ　ｄｅ　Ｄｅｎａｒｉｉｓ）就曾公开宣布下一年将不

再开设讲座，理由是学生未能如约支付酬金。［３］１４６

通过 抗 争，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获 得 如 下 特 权：
（１）在学 术 资 格 方 面，１４世 纪 以 后 大 学 教 师 逐 渐

掌握认定教师资格和学生学位的权力。（２）在学术

报酬方面，１４世 纪 教 师 薪 俸 制 确 立，大 学 教 师 的

生活便摆脱 了 对 学 生 学 费 的 依 赖。１３８１年 博 洛 尼

亚大学已有２３个领薪水的法学教师，全体教职员

工的薪金 为６３６７０里 拉。［８］２２９ （３）在 学 术 活 动 方

面，教师有权安排讲座内容，并对学生学习进行评

价。（４）在学术管理方面，教师逐渐成为权威。牛

津大学章程规定：若学生未认真预习、迟到、缺席

以及触犯纪律等，都将受到教师的惩处。［５］２１９

六、中世纪大学教师抗争的意蕴

１．抗争主 体。埃 里 克·赖 特 （Ｅｒｉｃ　Ｗｒｉｇｈｔ）
提出结社力量 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Ｐｏｗｅｒ）和结构力量

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　Ｐｏｗｅｒ）的区分，［１３］１１８－１１９为中世纪大学

教师抗争提供了穿透力的理论视角。结社力量是中

世纪大学教师群体组成的行会在社会系统中产生的

力量；结构力量是大学教师自身的学术在社会系统

中产生的力量。因为有结社力量，所以大学教师抗

争不是 原 子 化 的，而 是 组 织 化 的。凭 借 行 会 的 力

量，中世纪大学教师更能自主地、有序地在不同利

益集团的 夹 缝 中 表 达 自 身 的 诉 求。因 为 有 结 构 力

量，所以中世纪大学教师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 （知
识渊博，熟谙法律），带 来 了 社 会 资 本 （有 较 高 的

社会声望，有很好的人脉关系）和经济资本 （好教

师往往能凝聚很多学生，是当时市镇经济发展最大

的推手），成为中世纪 社 会 不 可 或 缺 的 阶 层，以 致

各利益集团不得不笼络他们。内在的结构力量和外

在的结社力量融合到一起，让中世纪大学教师成为

不可小觑的社会精英，所以大学教师敢抗争、能抗

争。

２．抗争对象。各利益集团都想依靠大 学 实 现

自身利益最大化。但大学教师不媚上，不附贵，不

怕权，不拥众，坚守以理性寻求信仰的原则进行抗

争。一方 面，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要 和 极 端 的 传 教 者

———托钵僧进行抗争，也要和功利心极强的学生进

行抗争，因为这两者的信仰不纯粹；另一方面，要

更好地 信 奉 上 帝，需 要 独 立 的 理 性，为 此 要 和 教

权、皇权和市政当局进行抗争，因为这三方要么用

“胡萝卜政 策”利 诱，要 么 用 “大 棒 政 策”威 逼，
让大学教师直接成为他们的帮手。在中世纪大学教

师看来，信仰需要教导，因此教学具有神圣性；理

性是探究的，因此科研具有独立性。正因为如此，
中世纪大学教师有明确的抗争对象，就是干扰正常

教学和写作的利益集团。可见，中世纪大学教师抗

争对事不对人，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。

３．抗争原因。大学教师与不同利益集 团 的 抗

争有不同的原因。归根结底，这些原因可归纳为对

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伤害。规则意识指中世纪大

学教师既尊重潜规则，也重视明规则。潜规则指大

学自诞生之日起积淀下来的规则，如学术自由、教

授治校和大学自治，一旦有人冒犯它们，中世纪大

学教师便奋起抗争；明规则指大学制定的章程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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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章程划定了大学与其他利益集团的边界，一旦利

益集团越过边界，大学教师也奋起抗争。权利意识

指中世纪 大 学 教 师 非 常 重 视 维 权。权 利 既 有 应 然

———价值层面的，是大学教师作为公民和教师理所

当然拥有的权利，如罢课权和言论自由权；还有实

然———事实层面的，是利益集团通过法律法规的形

式赋予大学教师的特权，如免除兵役权。一旦利益

集团无视这些规则，大学教师势必据理力争。质言

之，拷问利益集团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中世纪

大学教师抗争的主要理据。就前者而言，中世纪大

学教师意识到大学积淀的规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
是规范外界行为的标尺，并以此标尺判断外界行为

的合理性。这表明中世纪大学教师开始以学术共同

体身份楔入社会。就后者而言，利益集团的行为必

须经过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双重检验，不符标准

的行为将给中世纪大学教师提供抗争的依据。

４．抗争目标。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抗争 目 标 明

确又简单，一方面是维权，另一方面是谋利。为了

达到目标，中 世 纪 大 学 教 师 直 接 挑 战 他 们 的 对 立

面，并不忌讳将自己置于与他们完全对立的地位，
甚至以身抗争，死也在所不惜。权利是赋予给大学

教师的特权，特权需要维护，否则成了摆设。当大

学教师相信利益集团时，往往向他们寻求保护，以

其牵制其他利益集团。当大学教师不相信利益集团

时，往往采取反击式抗争，标榜自己的特权，防止

其他利益集团的侵犯。利益有四个方面的意义：其

一，利益 是 由 政 策 法 规 规 定 的 特 权，无 论 是 行 政

的，还是立法的，抑或是司法的，都是大学教师认

可的利益，不能被侵害；其二，利益是大学发展过

程中积淀起来的价值取向，是大学教师的安身立命

之本，不能被侵害；其三，这些利益正遭到利益集

团的侵 害，需 要 抗 争，没 有 侵 害 就 不 存 在 利 益 之

争；其四，利益不是个人的，是所有大学教师的利

益，因此需 要 以 行 会 形 式 维 护 所 有 大 学 教 师 的 利

益。

５．抗争过程。中世纪大学教师抗争方式多样。
但归纳起 来 无 外 乎 两 种：依 学 理 抗 争 和 以 法 理 抗

争。依学理抗争指中世纪大学教师根据学术常识、

传统、习惯、规范进行抗争，是一种典型的规则意

识的体现，面对不守规则的侵犯，最直接的维权策

略就是捍卫规则；以法理抗争指中世纪大学教师以

行会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，直接以法律作为抗争

武器，以监督政策是否执行到位的形式，直接挑战

“立法者”。不管是依学理抗争还是以法理抗争，中

世纪大学教师很少采取扰乱社会秩序、危害公共安

全的极端方式维权，这体现了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智

慧。智慧体现为有理、有利、有力、有礼、有离的

抗争。有理指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抗争师出有名，为

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的依据；有利指抗争有利于中

世纪大学教师安心地教学和写作；有力指抗争往往

一针见血，取得一定的效果；有礼指中世纪大学教

师懂得见好就收，给相关利益集团留下回旋空间；
有离指中世纪大学教师往往利用利益集团之间彼此

不合作的关系，团结能团结的朋友，孤立能孤立的

敌人，为抗争赢得广泛的支持。

６．抗争性质。中世纪大学教师抗争具 有 “二

维四元”性。 “二 维”指 “惯 例 化———非 惯 例 化”
以及 “体制内———体制外”；所谓 “四元”就 是 体

制内惯例化、体制内非惯例化、体制外惯例化和体

制外非惯例化。体制内惯例化指中世纪大学教师根

据赋予的特权进行抗争，如罢课、迁校等；体制内

非惯例化指中世纪大学教师根据 “立法者”允许的

方式抗争，如上诉、示威等。体制外惯例化指中世

纪大学 教 师 根 据 学 理 进 行 抗 争，如 制 造 舆 论、申

辩、寻求保护等；体制外非惯例化指中世纪大学教

师采用市民化方式抗争，如械斗等。质言之，中世

纪大学教师抗争是合理———合法性的抗争，要么直

接以法律为工具，要么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，要么

依照惯例，要么遵循社会习俗。这是中世纪大学教

师行动理性化的体现，也是最终能与利益集团调解

的条件。
总之，中世 纪 大 学 教 师 为 了 更 好 地 教 学 和 写

作，借助自身的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，通过依学理

和以法理的形式，与教权、皇权、市政当局、托钵

僧教师和学生进行合理、合法性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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